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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點 ： 三 樓 第 二 會 議 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時 間 ： 九 十 一 年 元 月 廿 二 日 



      九 十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期 末 校 務 會 議 紀 錄九 十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期 末 校 務 會 議 紀 錄九 十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期 末 校 務 會 議 紀 錄九 十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期 末 校 務 會 議 紀 錄    
 
     一 、 時  間 ：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元 月 廿 二 日 下 午 三 時 十 分 

     二 、 地  點 ： 本 校 三 樓 第 二 會 議 室 

     三 、 主  席 ： 張 校 長 芙 美           紀 錄 ： 鄭 美 慧 

     四 、 出 席 人 員 ： 洪 當 明  張 秀 巒  羅 文 瑞  王 昆 泉  范 揚 皓  李 長 泰 

                   林 祝 君
代 陳 拓 榮  胡 美 智  呂 家 誠
代 

蔡 娟 秀
代 

陳 翰 霖 

                   段 慧 瑩  侯 啟 娉  王 靜 怡  蔡 長 書  翁 仁 楨  程 君 顒 

                   謝 易 達  蘇 局 玄  卓 麗 貞  鄭 美 慧  莊 艷 妃  田 一 成 

                   張 美 娟  施 教 諭  藍 毓 莉 耿 念 慈  鄭 淑 玲  賴 識 安 

                   張 力    洪 茂 欽  林 恂 恂  魏 鑫    呂 家 誠  陳 雅 萍 

                   周 嘉 豪  ( 以 上 兩 位 為 學 生 代 表) 

    五 、 列 席 人 員 ： 陳 紹 明   

   六 、 請 假 人 員 ： 蔡 裕 美 

 

 



 
七 、 宣 讀 上 次 會 議 決 議 事 項 執 行 情 形 ： 

   １ ． 本 校 「 慈 濟 技 術 學 院 教 師 研 究 計 劃 補 助 辦 法 」 修 正 通 過 ， 依 新 辦 法 施 行 。  

  ２ ． 本 校 「 慈 濟 技 術 學 院 教 師 研 究 成 果 獎 勵 辦 法 」 修 正 通 過 ， 依 新 辦 法 施 行 。  

   ３ ． 本 校 「 慈 濟 技 術 學 院 校 長 遴 選 辦 法 」 訂 定 通 過 ， 依 辦 法 實 施 。 

 

八 、 校 長 報 告 ： 

１ ． 校 務 會 議 主 要 在 於 討 論 校 務 發 展 計 劃 及 預 算 、 組 織 規 程 及 重 要 章 則 、 系 科 設 立 及 變 更 、 教 學 

  評 鑑 辦 法 、 各 委 員 會 之 決 議 事 項 、 重 要 提 案 及 其 他 重 要 事 項 。 

２ ． 歡 迎 參 與 校 務 會 議 的 教 師 代 表 莊 豔 妃 、 蔡 娟 秀 、 田 一 成 、 張 美 娟 、 施 教 諭 、 藍 毓 莉 、 鄭 淑 玲 、 

  賴 識 安 、 張 力 、 洪 茂 欽 、 林 恂 恂 、 耿 念 慈 等 老 師 ； 職 員 工 代 表 魏 鑫 、 呂 家 誠 同 仁 ； 學 生 代 表 

  陳 雅 萍 、 周 嘉 豪 同 學 。 

３ ． 校 務 推 動 皆 根 據 期 初 各 單 位 工 作 計 劃 執 行 ， 幾 項 重 要 變 動 事 項 說 明 如 下 ： 

（ １ ） 致 美 樓 （ 第 三 棟 學 生 宿 舍 ） 原 先 預 計 元 月 底 驗 收 使 用 ， 然 而 內 部 裝 設 、 照 明 設 備 調 整 、

陽 台 隔 牆 增 建 、 設 置 學 生 活 動 中 心 等 事 項 仍 在 進 行 中 ， 再 加 上 污 水 處 理 、 宿 舍 使 用 執 照

尚 未 核 發 的 問 題 ， 未 能 提 早 在 下 學 期 使 用 。 

（ ２ ） 餐 廳 將 進 行 美 化 工 程 ， 增 加 簡 餐 、 飲 料 、 點 心 等 供 應 ， 使 其 設 施 更 加 美 化 、 人 性 化 ， 提

供 師 生 們 更 舒 適 的 生 活 環 境 。 

（ ３ ） 本 校 於 下 學 期 承 辦 由 教 育 部 委 辦 的 東 區 技 職 教 育 博 覽 會 。 

 



 

 ４ ． 本 校 與 慈 濟 大 學 合 併 案 近 期 將 進 行 書 面 作 業 ， 相 關 事 務 的 進 程 會 透 過 行 政 會 議 等 管 道 告 

   知 大 家 。 

 ５ ． 近 期 針 對 教 職 員 工 頒 發 多 項 獎 項 ， 如 服 務 資 深 教 職 員 、 優 良 教 師 、 教 學 績 優 教 師 、 優 良 行 政 

   人 員 、 優 良 導 師 等 ， 獲 獎 人 都 是 學 校 理 念 的 實 踐 者 ， 在 此 致 上 敬 意 。 

 ６ ． 閒 置 財 產 管 理 系 統 已 上 線 ， 有 需 求 的 單 位 可 以 透 過 此 系 統 查 詢 是 否 有 適 用 的 的 物 品 ， 以 便 物 

   盡 其 用 ， 避 免 浪 費 資 源 。 

 

九 、 各 處 、 室 、 科 工 作 報 告 ： 

  教 務 處 （ 如 附 件 一 ） 

  學 生 事 務 處 （ 如 附 件 二 ） 

  總 務 處 （ 如 附 件 三 ） 

  人 文 室 （ 如 附 件 四 ） 

  人 事 室 （ 如 附 件 五 ） 

  會 計 室 （ 如 附 件 六 ） 

  秘 書 室 （ 如 附 件 七 ） ： 附 件 中 列 有 校 務 追 蹤 事 項 ， 期 許 各 單 位 不 僅 要 如 期 完 成 ， 更 能 自 我 要 求 提 

            早 完 成 。 

   進 修 推 廣 部( 如 附 件 八) 

   護 理 系 （ 科 ） （ 如 附 件 九 ） 

 



 

  物 理 治 療 系 （ 如 附 件 十 ） 

  幼 兒 保 育 系 （ 科 ） （ 如 附 件 十 一 ） 

  醫 務 管 理 系 （ 如 附 件 十 二 ） 

  放 射 技 術 系 （ 如 附 件 十 三 ） 

   會 計 系 （ 如 附 件 十 四 ） 

  實 驗 托 兒 所 （ 如 附 件 十 五 ） 

 

十 、 提 案 討 論 ： 

     人 事 室 提 案  
    提 案 一  
     案   由 ： 新 修 訂 之 本 校 教 職 員 工 員 額 編 制 表 ， 提 請 討 論 。 （ 如 附 件 十 六 ）   

    說   明 ： 依 本 校 組 織 規 程 修 訂 本 表 。  

   決 議 ： 照 案 通 過 。  

十 一 、 陳 副 總 致 詞 ： 學 期 即 將 結 束 ， 各 位 同 仁 除 了 行 政 之 外 ， 許 多 人 還 要 肩 負 教 學 、 研 

         究 等 責 任 ， 十 分 辛 苦 ， 感 恩 大 家 的 努 力 付 出 。 台 灣 已 加 入 世 界 貿 易 

         組 織 （ Ｗ Ｔ Ｏ ） ， 因 應 全 球 化 之 趨 勢 ， 各 位 同 仁 也 要 提 昇 自 我 的 專 

         業 職 能 。 

十 二 、 散 會 ： 下 午 四 時 。  


